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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监督检查 

 

为进一步加强学风建设监督检查，杜绝学术不端行为的发生，我校完善了学

风监督检查机制，各部门协同合作，职责明晰，促进了学校优良学术氛围的形成。 

(一) 学术不端行为举报与查处 

信访办公室畅通受理学校学术不端行为投诉与举报的渠道，制定《河海大学

信访工作细则》，认真听取群众包括科研诚信和学风建设在内的各项意见和建议，

接受群众监督，并及时将举报的学术不端行为移交至纪委办公室进行调查处理。 

纪委办公室定期监察校内各单位学风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，及时调查并处理

学术不端行为。 

(二) 科研项目监督与检查 

科技处、社科处协同多部门，加强分工与合作，责权明晰，将责任落到实处，

形成“统一领导、协同合作、责任到人”的管理体系，通过强化院（系）及科研

基地等二级单位管理，进一步加强科研项目研究过程、项目评审、成果验收、科

研经费使用、成果与知识产权等方面管理和监督；建立科研人员科研诚信档案并

实行科研诚信承诺书制度，引导科研人员遵守相关法律法规，恪守科学道德准则，

有效遏制科研不端行为；强化监督管理职责，充分发挥监察处和审计处等部门的

监督职能，加强校内监控和相互制约；逐步建立项目基本信息和绩效以及违法违

规行为等情况的公开、公示制度，接受公众监督。 

学校成立科研经费管理自查自纠工作领导小组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统一部

署，全面深入开展自查自纠工作。领导小组负责检查纠正科研经费使用不规范行

为，全面部署自查自纠工作，制定详细的工作方案，落实专门人员，推进科研经

费管理自查自纠工作开展，保障科研经费的规范管理和合理使用。各学院（系）

及科研基地成立科研经费管理自查自纠工作小组，检查课题组以及学术评价、学

位评定、学风建设等委员会职责履行情况，自查内控和监督机制是否健全，科研

项目管理和经费使用是否公开透明，科研行为是否规范，责任追究制度是否落实。

项目负责人对所承担的科研项目使用情况开展自查并重点检查，对自查及检查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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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在的问题及时纠正和整改。各职能部门按照分工，分别对制度建设、管理现状、

预算管理、支出管理、绩效管理和监督机制等要点，全面排查，查找漏洞，建立

健全管理机制，完善科技经费管理体系，形成整改方案。 

定期对科研项目实施抽查审计，对重大、重点科研项目开展全过程跟踪审计。

科技、财务、资产、审计及监察等部门、院系和项目负责人各负其责、密切配合

科研经费使用的监督检查工作，同时接受上级主管部门、科研经费主管部门或其

委托的社会中介机构的监督检查。对于检查审计中发现的问题，高度重视，全面

整改。 

(三) 期刊学术论文审核与检查 

学术期刊部本着加强行业自律，提高自身学术责任感的精神，严格审稿，不

给学术不端行为有可趁之机。建立规范、科学的审稿机制和方法，及时发现投稿

者的学术不端行为行为，通过购买和使用《社科期刊、科技期刊和学位论文学术

不端行为检测系统》等技术手段，主动排查并纠正科研不端行为。对来稿出现抄

袭剽窃，篡改他人学术成果，伪造或篡改数据、文献，捏造事实，虚假注释等情

况的，一经发现，立即撤稿；对由于抄袭剽窃等不端行为造成严重后果者，将在

有关刊物上对其不端行为进行公开曝光，维护良性的学术生态。 

(四) 任期和年度考核监督 

发规处对校内各单位设立任期和年度考核目标，并依据上级及学校有关文件

精神，对各单位进行考核。按照《任期目标任务书》与《年度工作计划》，主要

考核学院（系）的发展、建设与管理等工作情况；考核党政管理部门、校工会、

直属单位、后勤集团完成职责范围内的学校发展的核心指标与重点工作情况，其

中包括考核学风建设工作、个人学术道德情况，对存在学术不端行为的单位和个

人，实行“一票否决”制度，起到良好的约束作用。 

(五) 职称评审监督 

人事处主要进行教师职称评定审查工作，成立了学校聘用委员会、学院（单

位）岗位聘用委员会、学校教师岗位评聘工作委员会、学校其他专业技术岗位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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聘工作委员会、学校岗位聘用申诉受理工作组、机关岗位聘用工作组、直属部门

岗位聘用工作组。一般程序为个人申请、专家鉴定、资格审查、聘用委员会评审、

阶段性申诉受理、教师岗位评聘工作委员会组织评审、公示、申诉受理、学校聘

用委员会审定等。人事处进一步加强职称评审过程各项程序的落实与监督，通过

强化对学术成果的审查，及时发现并纠正学术不端行为。 

在职称评定过程中若出现论文抄袭、剽窃，学历材料造假等违背学术界公认

的学术道德规范的行为，收到投诉后，学校组成专项调查小组对该项投诉进行独

立调查，如果查明情况属实，将根据相关规定视情节轻重处以取消聘任（晋升）

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；取消已聘任的专业技术职务资格以及相应的工资

福利待遇；予以解聘、辞退或开除等相应处罚。 

在各层级教师岗位、实验岗位、工程岗位职称评聘工作中，明确初次聘用基

本任职条件，对有剽窃他人成果等学术不端行为者，延迟聘用。 

(六) 网络监督 

宣传部开辟了网上学风建设专栏，及时在网上公布学风建设工作动态、公开

学术不端行为调查处理结果，有效督促学风建设工作的开展。 

精神文明办公室负责传达、组织学习上级学风建设相关文件，围绕建设宽松、

严肃的良性学风生态环境，制定学校学风建设宣传活动的方案并组织实施。 

宣传部、精神文明办公室以网络为载体，直接传达相关文件，展示建设成效，

直面存在问题，建立合理监督规则，通过舆论监督、直接反应等形式，对发现问

题及时反馈，适时公开，将学风建设的具体工作全方位落实到实际工作中。 

(七) 学生不端行为监督 

学生处、教务处、研究生院高度重视学生的学风建设，一旦发现有学风不端

行为就进行严肃处理，引导学生在学习中建立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。 

教务处加强标准化考场建设与考场纪律监管，学生一旦被发现考试违规，通

过调查认定，即发布考试违规网上公示，然后视其情节轻重，按照《河海大学学

生考试纪律及违纪处理办法》进行严肃处理。 


